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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審委員電話溝通及遠距視訊面詢優化方案 

爭議審查組  
2024.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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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緣起 

• 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重點說明 

• 面詢優化方案重點說明 

• 結論 

簡報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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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專利師公會112年就面詢及電話溝通實務與本局意見交流 

• 因應公會建言及符合專利複審制度修法目的，推動 
友善便捷審查等替代方案，優化電話溝通及面詢， 
適度公開心證以強化程序保障，及主動積極提供修正 
建議，並擴大開放外審委員電話溝通及遠距視訊面詢 

• 以下優化措施審查人員內部作業手冊皆已規範， 
並將以答客問方式公布於局網 

 

 

 

優化方案緣起 



www.tipo.gov.tw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重點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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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人發起 

• 審查人員發起 

• 法規或審查理由
之釋疑 

• 實質技術內容之
溝通 

• 友善便捷措施 

• 直接且快速釐清技術爭點 

• 免除公文書面往返 

• 高效率之溝通模式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部分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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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強化服務性質 

 

 

• 保障程序權益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部分(一) 

適度開示心證，對於修正後之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， 
若僅需稍作修正即可克服不予專利之事項，審查人員主動發起 
電話溝通，給予申請人快速取得專利之機會 

發現新事實/新證據足以否定之前的心證時，為保障 
申請人的權益，本局會再發審查意見通知函請申請人 
再次申復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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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三方電話會議直接對話機制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部分(二) 

＊申請人或其代理人、外審委員及本局承辦人員， 
可透過本局電話系統之三方電話會議功能， 
達成高效率之溝通模式，節省時間及費用成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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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審查意見通知函後，可透
過該通知函所載承辦人的
電話，詢問可否適合透過
三方電話會議與外審委員
電話溝通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部分(三) 

＊ 經 評 估 後 再 約 定 適 當 的 
回覆期限，三方電話會議通
話過程原則上以不超過20分
鐘為限 (為經費控管，本局 
電話系統設定自動斷話功能)，
並以一次為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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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認為不適合繼續以電話溝通者 

 

 

 

*試行日期 

 

 

電話溝通優化方案部分(四) 

例如涉及較複雜的實質技術內容判斷討論，需配合引證 
多處段落或圖式對照方能說明清楚等，建議詢問者以申請 
面詢方式辦理 

 

外審委員三方電話會議功能將於113年9月1日起試行 



www.tipo.gov.tw 

面詢優化方案重點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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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釐清待確認事項 

• 事前準備 

• 開示心證 

• 修正版本討論 

• 提供建議 

• 新事證 

• 紀錄表記載之申復 
修正期限的後續處理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 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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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開示心證 
    
 

• 了解案情、備妥資料、釐清與確認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(一) 

審查人員開示心證，以提升面詢效益 

＊面詢前，審查人員應全盤了解案情，備妥相關資料， 
擬訂面詢時應釐清待確認的事項 

＊若有需申請人事先準備或說明的事項，應於面詢前告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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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聚焦    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(二) 

聚焦於面詢事項 

申請人應於面詢申請書中敘明面詢事項， 
以利申請人及審查人員雙方溝通順暢 

在審查意見通知所載不予專利事證範圍內， 
面詢溝通事項得不限於面詢申請書所載面詢事項 

• 敘明   

• 溝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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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適時開示心證 
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(三) 

依個案情況主動積極提供建議 

(參照積極型面詢實務) 

面詢時，對申請人所提出之問題，審查人員可依據 
引證文獻或專利法相關規定，適時開示面詢當下之心證 

• 提供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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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多個修正版本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(四) 

基於修正版本討論下的實務作法 

如有希望在面詢時與審查人員基於修正版本討論其他修正的 
可能性時，得併同面詢申請書提供擬修正的版本及理由 

不宜 

• 擬修正的版本及理由 

• 修正版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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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保障程序權益 

面詢優化方案部分(五) 

若日後發現新事證，本局會再次發函通知， 

請申請人申復修正 

面詢時申請人表達需再進行申復、修正等情形， 
審查人員應於面詢紀錄表內簡要記載申復的內容及
送局辦理的期限 

• 記載辦理期限之後續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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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導入跨國就地遠距視訊面詢制度，
初期暫不允許外審委員遠距視訊面詢 

遠距視訊面詢優化方案 

外審委員開放 
遠距視訊面詢試行 
申請案如為外審委員審查，經確認
外審委員具備 本局規定 規格之 
軟、硬體設備及網路頻寬，位於 
安靜適於進行溝通之非公開之處所，
亦得辦理遠距視訊面詢，將於113年
9月1日起試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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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優化電話溝通服務，並引入多方通話，提供友

善便捷溝通管道，建立直接且有效之審查服務

機制 

• 優化及推出多項不同的面詢機制，包括新創產

業積極型、產業協力及遠距視訊面詢等 

• 專利審查從「誠意溝通、申請人優先」開始 

結論 



www.tipo.gov.tw 

感 謝 聆 聽，並 請 指 教 


